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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市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

第39号建议的答复

尊敬的王勇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优化我市建筑、市政公用工程评标办法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2021年4月5日，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印发《河南省建筑市场信用管理实施办法（暂行）》与《河南省建筑市场主体信用评价办法（暂行）》中明确规定“河南省行政区域内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的建设活动中对建筑市场中的各方主体的公共信用信息进行认定、采集、公开、评价、使用、监督管理的活动”，同时明确规定“各类信用信息的加分标准，包括通报表彰、荣誉称号、奖项、科技创新、质量安全标准化、产业工人培育等”。

2023年8月8日，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出台的《关于印发〈河南省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招标评标办法〉的通知》（豫建行规〔2023〕3号）明确了当下实行的工程量清单招标评标办法，将河南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上企业信用分值纳入评标过程，其中明确设置企业和项目经理信用要求时，应统一使用河南省建筑市场信用评价分值，不得另行设置奖项加分项或扣分项以及不良行为扣分项。投标人除文件中已列出情形之外的其他的行政处罚、诉讼或仲裁案件、被执行信息等，不得作为限制投标人参与招标投标活动的否决性或限制性条件。

按照省有关文件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全面抓好贯彻落实。重点做了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强化信用信息的管理。按照上级文件要求，2024年3月28日，我市跟进出台了《新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关于加强建筑市场信用管理工作的通知》，细化了职责分工、压实了工作责任、明确了工作要求，严格规范新乡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的采集、使用规范与流程。二是推行新的工程量清单评标办法。积极与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国泰新点软件公司进行对接，联合开展对评标系统有关内容进行修改，研究制定招标文件模板，并将“招标文件模板（征求意见稿）”发至新乡市建设工程信息网，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经多次修改，最终制定印发正式的招标文件模板，并以通知形式下发到各县（市）、区贯彻执行。为认真贯彻落实《河南省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招标评标办法》，进一步规范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招标评标活动，2024年2月1日，市住建局联合市交易中心组织全市代理公司开展宣传培训，旨在全面提升我市建设工程招标监督管理水平和代理机构的服务水平。三是完善信用信息的使用。2025年5月29日，新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印发了《新乡市建筑市场信用建设“红黑榜”暂行办法》，对争先创优、重视安全生产、科技创新等的优良信息，列入红榜，对在行政审批、业绩核查等行政事项办理过程中弄虚作假的、市场行为中违法违规的列入黑榜，拓展了信用应用场景，进一步完善信用主体信用信息的使用。

感谢王勇代表对新乡市房屋市政工程招标投标工作的理解和支持，下一步，新乡市住建局将切实扛起主体责任，提高政治站位，并结合我市建筑行业发展实际，不断优化房屋市政招标评标办法，营造公平、公正、阳光的招标投标市场环境，切实保障我市建筑企业的合法权益。

感谢您对我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印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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